
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1. 演洲河位于海口市东部，属市级河流，发源于琼山区三门坡镇加令村，

流经琼山区三门坡镇、美兰区大致坡镇、三江等镇流入东寨港出海，流域总面积

253km2，海口境内 236km2，干流全长 55.77km，均位于海口市境内，其中马兰沟、

陈土坑水沟、南洋河、连胆渠等 5条属跨市（文昌、海口）一级支流，上游为文

昌市，来水汇入演州河。演州河下游设有演州河口国考断面，水质目标为 III

类，是海南省海口市重点攻坚断面。

2.目前演州河口断面水质尚不能实现稳定达标，月均值水质超 III 类占比高

达 59.26%，尤其丰水期水质明显恶化。另根据 2023 年支流水质监测数据，演州

河中下游段陈土坑水沟、南洋河、溪尾沟和岐山头沟等 4条支流水质长期为 V

类甚至劣 V类，河流污染严重。总体上看，演州河口断面距稳定达 III 类目标还

有较大差距，丰水期水质超标风险仍较大。

3. 考虑到演州河流域涉及文昌、海口两市，且干流上下游跨区，支流水质

差，污染来源和贡献不清晰，跨界责任不明，缺少全流域的系统性治理方案，尚

未形成全流域统筹协调、共保联治的水污染治理格局。基于流域农业面源负荷量

大面广、环保基础设施不完善、跨界支流协调治理难度大、污染贡献量占比责任

不明等现状，为保障海口市演州河水质持续改善、按期达标，海口市需开展演州

河流域水环境系统调查与污染源精准解析，摸清演州河主要污染来源及排放特征，

厘清跨界污染贡献，研究下游潮汐对演州河口国考断面影响，以演州河口国考断

面水质稳定达标为核心，提出水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任务清单及图件，及时提出优

化建议，推动演州河河口国考断面稳定达标。

二、采购项目预（概）算

总 预 算：2,930,000.00 元

三、采购标的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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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商务要求

（一）技术要求

1.项目内容及要求

（1）演州河流域水环境问题现场排查。安排技术团队在短时间内依据现场排查、

无人机排查、现场对接等方式，开展演州河水环境问题摸排，从技术方面及时发

现问题，并将相关问题分类整理上报，形成演州河流域水环境巡查报告，识别流

域水环境现场影响的环境问题，梳理问题分类，细化问题类别，为演州河水环境

治理提供基础资料。服务期间，提供至少 1名项目组成员常驻海口负责项目推进。

（2）演州河流域污染源空间分布调查及核算。在流域基本信息调查及资料收集

的基础上，以生活污染源、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源和非点源等演州河流域内主要

污染来源因素，分析海口市演州河流域主要污染源构成，识别重点污染源，重点

污染区域，研判影响水环境问题来源的主要影响因素。

（3）演州河跨界主要支流及干流污染物通量监测。以海口市演州河流域内主要

一级支流，跨市（文昌、海口）一级支流，干流上下游等为主要水文水质观测点

位，拟分别在枯水期、丰水期开展 2次连续水文、水质观测，调查内容包括水位、

流速、流量、水体主要污染物指标等；结合社会经济、污染源等数据，系统核算

各片区汇水量及污染物通量平衡关系，厘清文昌、海口对演州河污染贡献占比及

跨界污染责任、识别重点污染区域和重点污染支流、为建立全流域的三维水环境

数学模型提供同步水文水质数据。

（4）海口市演州河流域水环境模型构建。根据演州河流域干支流水环境调查水

环境问题诊断和识别结果，建立凤潭水库至入海段三维水动力和水质模型，以反

映污染物排放量与国控断面等控制断面的水质响应关系，模拟下游潮汐对演州河

口国考断面影响，开展不同情境下污染排放与潮汐影响对水质影响的判断。

（5）编制海口市演州河流域水环境调查与系统分析技术报告。在《演州河“一

河一策”实施方案》等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捋清治理思路和落实治理任务，进一

步细化能落地的方案措施。一是针对现场情况跟踪排查及污染源分析等内容确定

演州河主要成因；二是根据干流及重点交界支流开展针对性治理，核定跨界支流



污染影响；三是识别主要面源污染区域和来源，开展专项整治；四是识别下游区

域受感潮影响范围，分析对国考断面的影响；五是谋划生态湿地治理工程削减入

河污染负荷；六是建立通量站，提出上下游协助责任划分，协同治水等。同时，

基于水环境系统排查分析，谋划入库项目可研报告编制，积极申请中央资金，支

持演州河流域水环境治理工作。

2.进度要求

（1）工作合同确定之后，技术单位 1周内进场开展技术咨询服务；

（2）签订合同后 2周内：完成海口市演州河流域水环境基本情况调查与资料搜

集、分析工作；

（3）签订合同后 1个月内：开展水质数据资料收集，及现场情况调研等；编制

海口市演州河流域水环境巡查报告；

（4）签订合同后 2个月内：完成枯水期（4月前）演州河干支流水文水质观测，

完成数据分析，同步开展图件绘制等工作；

（5）签订合同 4个月内，完成丰水期（5-10 月间）演州河干支流水文水质观测，

完成数据分析；

（6）签订合同 4个月内，完成演州河三维水环境模型构建；

（7）签订合同 5个月内，编制《海口市演州河流域水环境调查与系统分析技术

报告》；同步开展报告评审及修改工作；

（8）签订合同 5个月内，协助指导编制演州河流域治理可研方案编制（9月前

完成入库手续）；

（9）签订合同 6个月内：提交相关图件、现场巡查报告等其它资料。

3.成果要求

提交的成果包括但不限于：

（1）《海口市演州河流域水环境调查与系统分析技术报告》；

（2）海口市演州河流域水环境巡查报告；

（3）海口市演州河流域污染物通量观测与水环境形势分析报告；

（4）海口市演州河入库项目可研报告；

（5）现场巡查报告、相关图件、汇报材料及业主要求的其它相关资料。



（二）商务要求

1.采购标的所属行业

本次采购标的所属行业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2.合同履行期限（服务期）

自签订合同生效起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

3.合同履行地点（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海南省内）。

4.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1）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 30%；

（2）提交相关图件、海口市演州河流域污染物通量观测与水环境形势分析报告、

海口市演州河流域水环境巡查报告等；提交通过专家评审的《海口市演州河流域

水环境调查与系统分析技术报告》，谋划的演州河流域治理项目进入省级项目储

备库后等后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 70%。

（3）成交供应商凭以下有效文件与采购人结算：合同、成交供应商开具的正式

发票、中标通知书。

（4）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

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

间）。

5.其他相关要求

（1）成果必须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强制性条文及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规程、标准和合同的要求等。

（2）成交供应商须保证采购人在使用所提供的成果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

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起诉。如发生此类纠纷，由成

交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



（3）成交供应商须严格管理项目文件资料和电子数据，做好保密工作，对收集

的资料严密保管，确保资料安全完整，防止丢失泄密。

（4）在外调研、作业和项目进行期间应严格遵守国家、省、市有关工作安全等

有关规定，建立规章制度和防护措施。本项目所有安全及保障措施由成交供应商

自行承担，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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